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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山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
2022 年 11 月 30 日，金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

了《金山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金房管规〔2022〕1 号，

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，为便于相关部门、单位和社会公众更

好的理解和贯彻执行《办法》，现就《办法》制定的背景、

过程、重点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了进一步完善金山区住房保障体系，健全公共租赁住

房管理工作机制，根据《上海市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

见》（沪府发〔2021〕32 号），提出本《办法》制定工作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区房管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完成了向区机管局、区发

改委、区经委、公安金山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建管委、

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国资委、房建集团等十五

个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征询，完成了《办法》的起草

制定，经 2022 年 11 月 28 日我局第 14 次局长办公会讨论通

过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制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八个章节：

第一章总则：介绍了《办法》制定的依据、适用范围、

公租房的定义、具体管理部门等情况。



2

第二章申请和审核：介绍了申请主体、申请条件、申请

方式、申请材料、禁止同时申请其他保障性住房、受理和准

入资格审核等工作要求。

第三章 供应轮候和选房：明确了优先供应、轮候制度、

配租标准、房源信息公布和配租等工作要求。

第四章 租赁管理：明确了建立租赁关系、租赁合同、

租金管理和物业管理等工作要求。

第五章 退出管理：明确收回管理、续租、退出和退回

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等工作要求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：明确了虚假申报的处理、纠纷解决

和相关处罚的处理等工作要求。

第七章 监督管理：明确了组织监督、社会监督和工作

人员责任追究等相关工作要求。

第八章 附则。明确了参照实施、实施日期等工作要求。

四、常见问题回答

（一）什么是公共租赁住房？

本《办法》所称公共租赁住房，是指由政府提供政策支

持，由专业机构采用市场机制运营，根据基本居住要求限定

住房面积和条件，按略低于市场水平的租赁价格，向符合阶

段性居住困难条件的青年职工、引进人才、来金务工人员及

其他常住人口供应的保障性租赁住房。

（二）如何申请公租房？

1.公租房的申请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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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区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人可以是个人或者单位。

（1）个人申请：单身人士或者家庭可以申请本区公共

租赁住房准入资格。单身人士申请的，本人为申请人。家庭

申请的，应当确定一名主申请人，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

人；其他家庭成员的范围限于主申请人配偶和未婚子女。申

请家庭主申请人办理申请、申报等事项的行为，视同申请家

庭全体成员的行为。

（2）单位申请：由单位为职工或其家庭集中申请本区

公共租赁住房，单位统一办理申请、申报等事项。申请本区

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的单位必须为设立在本区范围内具

有法人资格的机关、各类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。

2.申请方式

本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申请受理常态化实施。区运

营机构设立线下受理窗口，受理本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

申请，申请人可以通过区运营机构微信公众号了解咨询相关

政策，并通过受理窗口提出申请。申请人也可以通过“一网

通办”和“随申办 app”进行网上申请。

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向区运营机构提交申请材料。

个人申请的，应如实填报申请文书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作

出书面诚信承诺，并签署同意接受相关机构核查的书面文件。

单位申请的，应同时提交单位申请材料和本单位职工或其家

庭的申请材料。单位对本单位职工或其家庭的申请材料负有

审查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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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公租房需要符合哪些条件？

申请本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的申请人应当符合以

下条件之一：

1.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持有有效期内《上海市居住证》，

且与本区就业单位签订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劳动或工作合同，

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；

2.具有本区常住户口，且与本市就业单位签订一年以上

（含一年）劳动或工作合同，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。

除符合上述条件外，申请本区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的

申请人及同住人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在本区无自有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

米，住房面积的计算标准，按本市相关规定执行；

2.未享受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、廉租住房等政策。

（四）需要提供哪些申请材料？

申请本区公共租赁住房的，申请人应提供以下基本材料：

1.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申请表；

2.申请人的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3.申请人的本市户籍证明或《上海市居住证》的复印件

（出示原件核查）；

4.申请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证明；

5.申请人拥有本区产权住房的《不动产权证》，承租本

区公有住房的《租用居住公房凭证》；其中本区户籍人员，

还需提供户籍地住房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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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申请人的劳动或工作合同；

7.申请人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；

8.其他相关材料。

单位申请的还需提供本单位的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证书等。

上述申请材料可以在公共租赁住房受理窗口现场提交，

也可以按照“一网通办”、“随身办 APP”规定流程在网上提

交；其中运营机构能够通过信息化手段调取的材料，或者能

够通过数据互认共享手段获取的其他单位的证明材料，申请

人无需重复提供。

上海市金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2 年 11 月 30 日


